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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8日，国家旅游局、国务院三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交通

部、水利部联合发文，印发《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一、规划性质、范围和期限 

  （一）本规划纲要是指导三峡工程建设期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性文件，旨在促进三峡库区

及其周边地区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三峡库区移民发展致富，促进三峡区域旅游合理分

工协作。 

  （二）本规划范围包括以下核心区和辐射区：以长江三峡175m水位库区所涉及市县区为核心区，以

重庆市其它区县、宜昌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张家界市、湘西州、铜仁地区、遵义市、广安市、泸

州市等地为辐射区。 

  （三）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是长江三峡旅游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旅游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出现最

多的时期，鉴此，本规划期限确立为2004～2010年。2010年后根据规划区旅游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修订。 

  二、旅游发展基本原则 

  （四）突出“新三峡”，立足“大三峡”，针对三峡工程建设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对未来旅游发

展的影响，整体推进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 

  （五）坚持三峡品牌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着力打造“新三峡”旅游品牌，实施品牌开发、品牌经营

和品牌管理。 

  （六）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三峡区域旅游环境建设，加强自然文化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 

  （七）坚持统筹和协调的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旅游与库区

移民工作协调发展，推进旅游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推进库区与周边旅游协调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三、旅游业发展目标 

  （八）长江三峡库区旅游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将三峡旅游建设成以新三峡为品牌，以自然生态观

光和人文揽胜为基础，以休闲度假和民俗体验为主体，以科考探险和体育竞技为补充，融生态化、个性

化和专题化为一体，具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九）规划期内将旅游业培育成库区支柱产业。到2005年，三峡旅游区（不含泸州、广安、华莹，

下同）接待入境旅游者120万～125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5.5亿～6.5亿美元；接待国内旅游者

9000万～1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500亿～5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2.5%，形

成支柱产业格局。 

  到2010年，三峡旅游区接待入境旅游者195亿～215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5亿～12亿美

元；接待国内旅游者1.6亿～1.8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000亿～1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区国内

生产总值的15%，进一步壮大旅游支柱产业。 

  四、区域旅游形象定位 

  （十）新三峡旅游总体形象为“永恒的遗产·巨变的景观”。永恒的三峡遗产内涵可包括：自然奇

观宝库·峡江文化长河·民俗风情沃野；巨变的三峡景观内涵可包括：世界水电明珠·人间第一峡湖·

全球移民奇迹 

  五、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 

  （十一）三峡旅游发展空间架构为“两极、三轴、三区、四带”。 

  两极分别为重庆都市旅游增长极和宜昌都市旅游增长极。 

  三轴为以长江干线航道及沿线公路和铁路等为骨架，以重庆和宜昌为两大节点，包含传统三峡旅游

线路的所有旅游吸引物的主干发展轴线；以东北-西南走向的209国道为依托，辐射带动神农架、大宁

河、恩施、张家界、湘西州、同仁等地的“湘鄂陕”旅游发展辅轴；以西北-东南走向的乌江下游和渝

怀铁路及区内公路为依托，辐射带动川东、渝西、赤水河等地的“川渝黔”旅游发展辅轴。 

 



  三区为重庆大都市商务旅游片区、新三峡生态·文化旅游片区、两坝一峡·水电明珠旅游片区，是

三峡区域旅游核心区。 

  四带为赤水河旅游辐射带、乌江—梵净山旅游辐射带、清江旅游辐射带，是三峡区域辐射区的子区

域。 

  （十二）三峡旅游中心地体系。重庆、宜昌为区域主导进出通道城市，万州、张家界为区域辅助进

出通道城市；黔江、铜仁、遵义、卢州、恩施、吉首为区域内部旅游中心城市；其他县级以上城市为区

域旅游目的地城市。 

  六、旅游产品开发 

  （十三）新三峡旅游产品开发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着力构建游船旅游、移

民旅游、历史文化旅游、自然生态旅游、都市旅游、节事会展旅游和三峡工程旅游等7大类旅游产品，

深度挖掘产品内涵，形成多样化旅游产品体系。 

  （十四）三峡旅游主干线着力提升游船度假旅游、高峡平湖观光旅游和峡江文化旅游。重庆大都市

商务旅游片区着力开发商务会务旅游、环城市休闲度假旅游、三峡自然与文化博物馆展示；新三峡生态

·文化旅游片区主要开发移民旅游、高峡平湖观光、自然生态探秘、峡江文化体验和体育运动旅游；两

坝一峡·水电名城旅游片区重点开发水电工程参观和水电文化旅游。 

  （十五）辐射区主要开发自然生态旅游和民族民俗旅游。赤水河旅游辐射带着重开发酒乡文化、长

征之路和自然生态旅游；乌江-梵净山旅游辐射带主要开发乌江画廊观光、梵净山生物多样性观赏、宗

教朝觐、岩溶奇观等旅游产品；清江旅游辐射带着力开发生态休闲旅游产品、漂流探险、洞穴探秘、民

族民俗文化等旅游产品；湘西-张家界旅游关联带着力开发自然奇观、生态探险和土家族苗族文化旅游

产品。 

  （十六）进一步提升改造大三峡自然与文化旅游、小三峡自然与文化旅游、神农溪自然休闲与纤夫

文化旅游、香溪河屈原·昭君故里文化旅游、白帝城古迹旅游、张飞庙古迹旅游、石宝寨古迹旅游、丰

都名山文化旅游、白鹤梁水文古迹与科学考察旅游、神农架自然遗产旅游等传统旅游产品。 

  （十七）着力打造三峡大坝世界水电明珠旅游、天坑地缝自然奇观旅游、坝区高峡平湖休闲度假与

观光旅游、九畹溪漂流探险旅游、巫峡十二峰自然文化休闲旅游、万州文化村世界移民旅游、雪宝山生

态休闲旅游、红池坝生态休闲旅游、仙女山高山草场自然休闲旅游、长寿湖湖泊度假旅游等旅游新产

品。 

  七、旅游线路规划 

  （十八）着力推广库区4条精品旅游线：①长江三峡黄金水道旅游线（三峡大坝—巴东—巫山—奉

节—万州—忠县—丰都—涪陵—重庆）；②宜万旅游线（三峡大坝—巴东—巫山—奉节—万州）；③东

部“双神”旅游线（三峡大坝—香溪—神农架—神农溪—三峡大坝）；④中部生态精品旅游线（万州—

开县—巫溪—神农架—三峡大坝）。 

  （十九）努力培育6条区域旅游线：①宜昌—神农架—神农溪—张家界；②万州—利川—凤凰古

城—梵净山；③宜昌—恩施—利川—万州；④重庆—乌江画廊—梵净山—铜仁；⑤重庆—赤水遵义—贵

阳；⑥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张家界。 

  八、旅游市场营销规划 

  （二十）新三峡旅游市场应形成以观光旅游市场和商务旅游市场开发为基础，以休闲度假游、生态

游、民族文化与民族风情体验游等旅游市场开发为主体，以其他特种旅游市场开发为补充的旅游市场格

局。 

  （二十一）新三峡入境旅游市场开发应以东亚、东南亚、港澳台地区市场开发为先导，以欧洲、北

美洲和澳洲旅游市场开发为主体，其他地区旅游市场开发为补充；国内旅游市场开发应以环渤海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市旅游市场开发为主体，以其他区域旅游市场开发为补充。 

  （二十二）新三峡旅游产品的营销，要建立全球营销网络，主办系列化主题节事活动，建立三峡旅

游产品信息中心，制定多方协作的宣传促销计划是，进行新三峡旅游产品系列宣传。国家旅游局、国务

院三峡办会同有关省市人民政府在加强和整合三峡国际旅游节庆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新三峡旅游

产品和品牌宣传。 

  九、旅游交通规划 

  （二十三）进一步加强三峡库区航空口岸建设，把重庆、宜昌建设为国家一级航空口岸，加强万

州、张家界、铜仁机场建设，增开库区主要航空口岸与我国主要入境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航线和国际航

班，扩大库区与国内主要客源城市的航线和航班，加强长江三峡区域内部航线建设。 

  （二十四）进一步提升三峡库区旅游航道体系，把重庆、宜昌、万州建设成为三峡库区对外旅游枢

纽港口，把秭归、巴东、涪陵、泸州建设成为区域性旅游重要码头，加强香溪河口、巫山、奉节、云

阳、张飞庙、石宝寨、西沱、丰都等地旅游码头建设，以人为本，完善旅游码头功能体系。 

  （二十五）加快三峡库区旅游公路交通建设，完善库区内部旅游公路体系，加强旅游公路配套建



设，提升库区与周边地区的通达能力。重点建设库区内8条跨区县旅游公路： 

  奉节—巫溪—神农架大九湖—木鱼镇二级公路； 

  木鱼镇—巴东神农溪—官渡口三级公路； 

  巫山—大昌—巫溪三级公路； 

  开县—宝山—池坝—溪三级公路； 

  奉节—新民—五马—兴隆—白杨坪三级公路； 

  石柱—西沱三级公路； 

  涪陵—丰都—石柱—忠县二级公路； 

  石柱—彭水二级公路。 

  十、库区旅游移民安置规划 

  （二十六）加快三峡旅游业发展对促进库区移民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旅游业发展将为库区提

供大量就业机会，进一步拓展移民安置渠道，加速库区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促进三峡库区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二十七）规划期内，库区旅游将新增就业岗位18.5万个，约占当前库区剩余移民总量（40.8万

人）的45%。其中，旅游住宿业和旅行社业新增就业岗位约6.2万个，旅游带动交通、餐饮、商贸、通讯

等相关产业新增就业机会12.3万个。 

  （二十八）为实现库区旅游业对移民稳定和发展的目标，需要各地方和各部门制定更加积极的旅游

投资、旅游消费和移民就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要通过简化移民安置旅游企业立项批复、工商登记程

序，给予移民安置旅游企业更优惠的所得税政策、土地使用政策。 

  十一、三峡旅游区域分工与协作 

  （二十九）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三峡旅游市场，鼓励优势资本、设施、人才、技术跨行政区域流

动；在产品开发、线路组织、宣传促销等方面加强区域协调，杜绝地区割据；进一步探索更加紧密的省

际旅游协作机制，整合三峡国际旅游节等宣传促销活动，按照“品牌共享、分工协作”的原则，打造精

品宣传活动，避免品牌分割；进一步强化县域旅游合作，创新区县旅游合作机制，研究探讨巫山与巫溪

等邻近地区，及神农架与兴山、巴东等地的旅游合作新机制。 

  十二、旅游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三十）切实加强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持旅游景区容量与旅游开发活动的协

调统一，严格限制可能导致景区内地质地貌、大气、土壤、水体污染的旅游活动项目。加强库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对库区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要科学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实施分区

管理。 

  （三十一）加强库区各类污染物的管理和控制，按照水功能区划的要求，对于水上旅游、岸边旅游

及各类服务要增加排污控制及污染物处理，认真做好库区旅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加

强库区监测，加强山洪灾害防治。 

  （三十二）要认真研究三峡库区消落带的绿化和美化问题，合理安排库区生态绿化与景观绿化的有

机结合，加快建设环库区绿色生态屏障。 

  （三十三）要建立库区旅游突发事件救援体系和环境灾害预警系统，积极开展公众环境与灾害教

育。大力开展文明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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